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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山南新区建设项目

规划管理工作的通知

淮城规联﹝2017﹞5号
各建设单位：

为提升山南新区城市品质，营造宜居环境，塑造城市特色，经研究，现就进一步加强山南新区建设项目规划管理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优化规划指标，加强规划管控和引导

为推进城市与生态融合发展，按照生产空间集约高效、生活空间宜居适度、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原则，进一步提升规划管理指标管控，从现在起，对山南新区范围内凡未出让的建设用地提出以下规划管控要求：

（一）商住综合用地容积率不得大于2.5，居住用地容积率不得大于2.2。

（二）地下居住（含居住建筑户内的活动室、储藏室）建筑面积纳入容积率计算。

（三）一类居住用地配套商业计容建筑面积比例不得大于3%，二类居住用地配套商业计容建筑面积比例不得大于8%。

（四）建筑退让城市道路红线控制指标按以下要求执行：

1.道路红线为25米以下城市道路，多、低层建筑与高层建筑、超高层建筑退让道路红线分别不小于8米、13米、15米；

2.道路红线为25米—40米（含25米）城市道路，多、低层建筑与高层建筑、超高层建筑退让道路红线分别不小于10米、15米、20米；

3.道路红线为40米—60米（含40米）城市道路，多、低层建筑与高层建筑、超高层建筑退让道路红线分别不小于20米、20米、25米；

4.道路红线为60米及以上城市道路，多、低层建筑与高层建筑、超高层建筑退让道路红线分别不小于25米、30米、35米；

5.主干路交叉口四周的建筑物，后退道路切角线、道路展宽段的距离，应按在退让道路标准段红线的基础上增加10米执行；其他道路交叉口四周的建筑物，按增加5米执行。

（五）绿地率控制要求：

1.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绿地率不应小于35%，其中医院、疗养院、学校、机关、社会团体等单位绿地率不得小于40%；

2.居住用地绿地率不得小于40%，并设置有一定规模的中心绿地；

3.商住综合用地不应小于30%；

4.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不应小于25%；

5.公用设施用地不应小于30%。

二、坚持民生优先，强化公共配套设施建设

坚持民生优先导向，注重公共服务设施均衡布局，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。严格按照标准、规定、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等相关要求，优先配置各类公共服务设施，让市民能够就近购物、就医、上学、方便出行，享受舒适便捷的生活，着力打造配套设施最完善，生态环境最优的居住环境。

各类建设项目配建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，应与项目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（一期开工建设）、同步投入使用。分期实施的建设项目，应在一期开工建设时优先建设幼儿园、社区组织用房、物业服务用房、托老所、菜市场、公共厕所等配套公共服务设施。需移交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，其室内外装修、室外绿化景观、道路施工及水电气等硬件设施移交前应满足移交相关要求。

三、提升建筑品质，精心营造新区特色风貌

围绕建设人性化城市的目标，强化城市设计和特色塑造，加强城市与生态融合发展、建筑与环境融合协调，在实用、质量、观感、节能等方面求精致求美观。

（一）临主、次干路的居住区，其城市界面的通透率不宜小于25%，特殊情况下不应小于20%。

（二）居住、商务办公建筑应以点式为主。高层居住建筑面宽不宜大于50米，多、低层居住建筑面宽不宜大于60米。

（三）沿城市主、次干路建设居住建筑的，建筑立面应按公共建筑要求处理。

（四）住宅设计应减少业主私搭乱建空间。高层住宅楼顶不得通过开门窗、预留洞口等形式设置与户内联通的平台或晒台。除特殊情况下，多、低层住宅屋顶应采用坡屋顶。

（五）加强阳台设计管理。高层、沿街以及设置隔层错位阳台的居住建筑不应设置开敞式阳台。

（六）容积率大于等于1.8的住宅小区应设置架空层，用作通道，布置绿化小品，提供居民休闲、交流的场所。架空层总建筑面积不应小于居住建筑底层总建筑面积的50%。

（七）四层及以上住宅应设置电梯。

（八）沿城市快速路、主干路不得设置小门面商业建筑；鼓励商业设施沿生活性次干路、支路进行规划建设。

淮南市城乡规划局

淮南高新区（山南新区）管委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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